
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县环罚决 (zO21)004号

名称:抚顺县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社会信用代码:  12210421MB163667GlI

地址: 抚顺市顺城区汪清街 15号楼   法定代表人: 李成江

、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 (昕证)及采纳
J晴
肌 :

我局fP2021∶牢7月 22日 X,J你 (蛑位)i茳彳亍了调查, 犭△见

:ij衤;∶∶

y∶
∶∶Ⅰ』∶∶法行为 :

zO21年 7月 22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委托第三丿

处理厂进行了 24小时采样监测,监测数据结果为氨氮和悬浮物超标。

以上事实,有 1、 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共 1份 ,2、 现场照片共 1份 ,3、 询问笔录

共 1份 ,4、 身份证复印件 2份 ,5、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 ,-、 监测报告 1份等证据为凭。

提取时间⒛21年 7月 23日 。提供单位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和张令宇提供,证明

抚顺县城建建设服务中心所管辖的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氨氮和悬浮物超标的违法事实。

我局于⒛21年 8月 10日 以《行政处罚事先(昕证)告 知书》(抚县环罚先(昕 )告 [2021j

oOt1号 )缶矢Ⅱ你 (单位)陈述中辩权 (昕证申谱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木向我局提曲书

面昕证申请及陈述申辩申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你 (单位)的 h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 ,

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工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护j行

为之一的,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贲令改正或者贲令限削生产、停产整治 ,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嚣的,撇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贲令停

业、关闭: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螂
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摊放水污染物的;

我局决定对你 (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账户景鬈葛再繁妻晕居辱霪秀唇屡摹
l;舅

雪诏潆谨￥戆了嘿1戛玉戛昆弭舅
罚款缴到我局指定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 内向抚顺市人民政府

你 (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
亠 ^人 口di由 λ溥法略揉起行峨 申请行

或者笔宁省妹馑住茶笞 蘖勤聂恁
别σ |1吁 气⒕ T向

人民法院

f罗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

÷t嗲咎卩
决
≡矍警廷廴胩罚决定的/辗黯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

叩髁翕

。申请行

抚顺市生 幂Ι∵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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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县环罚决 (⒛21)005号

名称;抚顺县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社会估用代鸹;  1221M21MB163GG76M

地址: 抚顺市顺城区汪清街 15号楼,  法定代表人: 李成氵△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 (昕诫)及采纳l晴况 :

我局于⒛21年 7月 22日 对你 (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 (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

法行为 :

⒛21年 7月 22日 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到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调查发现,温

道污水处理厂湿地闲置未投入使用。

以上事实,有 1、 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共 1份 ,2、 现场照片共 1份 ,3、 询问笔录

共 1份 ,4、 身份证复印件 2份 ,5、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等证据为凭。提取时间 zO21

年 7月 23日 。提供单位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和张令宇提供,证明抚顺县城建建

设服务中心所管辖的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湿地闲置未投入使用的违法事实。

我局于⒛21年 8月 10日 以《彳亍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抚县环罚先(听 )告 [⒛21]

o12号 )告知你 (单位)陈述中辩权 (昕证申请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米向我局提出书

面听证申请及陈述申辩中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你 (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泫》 第王十九条禁止利用

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芷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贲令改正或者贲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

并处十犭元以上一百乃元以丫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贲令停

业、关闭 ;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敖水沔染物的;

(二 )超过水污染物排敖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壁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

的;

(王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睹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耆不正常

浙
靠镆髦蛋嬲 谩镊戛缂骡扌

污染嬲

妻妻逞蕙珐途量霪霆蓠f焉髯蕈饪接到鑫菡晏蘖鼽恿柔霎李蟊帚
内将罚款缴到我局指定

执行。

账户。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W

吞蠹猛篥蘸罗蝥黠鏖跄嘏豁  禹
或善笔宁省森馑僳犟

挛爷
罹
:冕算l∶幸:l啻捃

向人民法院提起

踱或 者 辽 了 饴 邛 况 lTxv′ 艹 I¨ ⋯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罚 决定的,掬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缺翁
事)将依法

魄嗦虽 ~_^=,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抚顺市生态环      酱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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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县环罚决 (⒛21)012号

名称:抚顺县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社会信朋代码:  12210421MB163667GM

地址: 抚顺市顺城区汪清街 15号楼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

我局于⒛21年 7月 23日 对你 (举位)

证据和陈述申辩 (昕证)及采纳情况 :

进行了调查,发现你 (单位)实施了以 F环境违

法行

兔;1年 7月 23日 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到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负责人进行询

问,发现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无排污许可证。

以上事实,有 1、 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共 1份 ,2、 现场照片共 1份 ,3、 询问笔录

共 1份 ,4、 身份证复印件 2份 ,5、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等证据为凭。提取时间⒛21

年 7月 23日 。提供单位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和张令宇提供,证明抚顺县城建建

设服务中心所管辖的上马镇温道污水处理厂无排污许可证的违法事实。

我局于⒛21年 8月 10日 以《彳亍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抚县习t罚 先(听 )告 [⒛21〗

θ13号 )告知你 (单位)陈述申辩权 (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书

面昕诫申请及陈述申辩申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

你 (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屮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
。条盖按或者间接

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共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

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英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污许t刂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啖施的运营

弗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迁可证戍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

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

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o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笫八十三条第 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

的,由县级以土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贲令改正或者贲令限制生产、停产胳治,并处十

9J元以上一百刀元以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贲令停业、大

闭 ;

←
鹘 豁 鼢 腽 :

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我局指定

^冖 lh I+汕 山 注 λ 田 法 咯 强 制 执 行 。

鞋:∶∶;∶i∶

∶∶∶∶∶懋 幂赢 氧诋 ,.下
皂
貅 炉 歃 吼 唰 栅 伍

ˉ ~j、 r、
``h/i|令

/,X亻扪糊邢弓账户。

三F串谵石蔹叠钣瓿者提起行政严嗲鬯掌∈】鹫暹 市人民政府

你漳忘碟愀猛廴趸「箐锰Ⅱ型嘤F￡雪F鹜早鹘
或者辽宁省环境保护厅申请

矸衤
复议,也可以在 6个月内向人民

,~亠 u00,J+j÷ 曲 蚰 行 ⌒   ‘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ˉ ~9、 r、 ^  0¨苌 渥 仟 丿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抚顺

请行

法定代表人:  李成江


